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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完善环保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科学确定环境基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

了《“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其中标准名录包括编制《污染场地监测技术导则》，

本标准是场地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场地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是土壤环境保护

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加强场地环境管理与监督，规范场地全过程管理各环

节的环境监测，2009 年环境保护部在《关于开展 2009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

作的通知》（环办函[2009]221 号）下达了制定《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的任务，项目统一

编号为 1230，项目承担单位为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 
与本标准同时开展编制工作的系列标准还有《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场地污染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1.2  场地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本标准属于场地环境保护系列标准，场地环境保护系列标准是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正在开展的场地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包括《场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已调整为《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污染场地监测技术导则》(已调整为《场地

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场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已调整为《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技术导则》)、《受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已调整为《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上述标准构成了场地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总体框架。本标准依托《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和《污染场地风险评价技术导则》为污染场地修复可行性研究提

供技术指导。 

1.3 编制过程 
近年来，项目承担单位已顺利完成了原沈阳冶炼厂污染场地等多项污染场地的调查评估

与治理修复工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了相应的场地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案例研究，积累

了丰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在开展编制工作的同时，还多次参加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

准司及相关单位组织召开的土壤及场地环境保护系列标准研讨会，顺利推进了标准的编制工

作。具体编制过程如下： 
2009 年 5 月 7 日，在南京举行了“土壤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会议”，讨论了《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制修订相关问题和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进一步明确土壤环境

保护标准体系的制修订工作的任务分工和时间要求。 
2009 年 6 月，我院接到《关于开展 2009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的通知》

（环办函[2009]221 号），立即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对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相关标准

及研究成果开展了详细调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及我院已开展的多项

实际工程案例开展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2009 年 7 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了国家土壤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会议。会议就土壤

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和其他场地标准展开深入讨论，协调标准间关系，并建议将《污染场地监

测技术导则》的名称更改为《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对其适用范围和内容做了进一步调

整。 
2009 年 7 月 22 日，本标准编制组赴南京与其他场地标准编制组参加标准编制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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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征求意见，本标准集中编写初稿。 
2009 年 7 月 28 日，在南京召开国家土壤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会议，对五个场地环

境标准的技术要点、可行性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和论证，分析与其他相关标准文件的衔接。 
2009 年 8 月 26 日和 2009 年 10 月 29 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场地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和《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开题论证会，会议上专家对本标准的相关内容也提

出意见和建议，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2009 年 11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了《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开题论证会，会议针对

本导则的名称、定位、文本内容表述等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建议将本标准的名称改为《污

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并进一步加强与相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相衔接。会后编制组按

照会议论证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本标准。 
2009 年 12 月 24 日，在环境保护部标准研究所召开场地系列标准协调会，针对《污染

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对各标准中的相应内容进行讨论

完善，本标准编制组也根据会上意见对本标准进行修改。 
2010 年 1 月 8 日-9 日，在北京召开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制订工作会议”，针对本标准

文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调整了场地环境保护系列标准的内容衔接，编制组根据会议意

见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城市布局的调整，许多污染企业陆

续搬出城市中心区。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城市的环境安全，防止场地环境污染事故

发生，2004 年 6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 
该通知规定了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实验室和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的单位，在结

束原有生产经营活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经具有省级以上质量认证资格的环境监

测部门对原址土地进行监测分析，报送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并依据监测评价报告确

定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当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土壤功能修复工作的监督管理。监测

评价报告要对原址土壤进行环境影响分析，分析内容包括遗留在原址和地下的污染物种类、

范围和土壤污染程度；原厂区地下管线、储罐埋藏情况和土壤、地下水污染现状等的评价情

况。对于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外迁工业区域，要尽快制定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勘探、监测

方案，对施工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调查，确定清理工作计划和土壤功能恢复实施方案，尽快

消除土壤环境污染。 
为进一步削减和控制污染场地的环境风险，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落

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中再次强调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全面实施，应抓紧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1995 年我国已经颁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目前该标准正在修订，

同时为配合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普查编制了《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原《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仅规定了八个重金属指标和 DDT、六六六两个有机物指

标，涵盖不了目前场地环境管理的监测指标需求。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2004）主要是针对土壤环境质量管理方面的监测，对场地的环境监测起到了一定

的指导作用，但对于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及后评估等方面的监测

没有针对性的技术要求。 

3 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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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以国内场地土壤污染控制和全过程管理为出发点，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

场地的特征，结合污染场地管理领域内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应用现状。导则的编制突出以

满足管理和应用的需求为首要条件，最大限度地考虑了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同时兼顾考虑

科学性。 
本标准的编制应充分考虑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回顾性评估

的目的，并与各阶段监测的要求紧密结合，同时要考虑各阶段监测之间的关系，确保各阶段

监测的协调和一致。此外，场地环境监测要以土壤监测为主，兼顾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空

气、场地残余废弃污染物及治理修复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的监测。 

3.2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3.3 技术路线 

本技术导则将在对国内外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制

定相应的技术要求，进而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导则，为场地全过程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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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4.1 国外场地监测相关标准概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在环境风险评价的理论基础上先后建立起了污染场地健

康风险评价体系。美国环保局于 1980 年至 1988 年先后颁布了《环境响应、补偿与义务综合

法案》（超级基金法）、《超级基金修正与授权法案》和《国家石油与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应急

计划》作为响应污染物排放和突发污染事件的法律性文件。 
美国土壤监测主要以行业或协会的标准方法或规范为主。有关土壤质量的标准和规范主

要有 EPA 方法和美国测试与材料学会（ASTM）标准，美国提供了需大量现场操作和实验

室分析的标准和方法支撑，ASTM 有几十个标准用以规范调查、监测等过程，针对土壤、地

下水、空气及废弃物等提供了相应的采样方法和现场测试方法。ASTM 建立的有关土壤采样

的标准方法已被许多国家采用（如日本与加拿大等）。美国有关土壤的标准主要以采样和质

量控制为主，包括土壤采样质量保证导则（EPA/ 600/ 8-89/ 046）、土壤采样的准备规范

（EPA-600/ 4-83-020）、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和分析方法（EPA 1.2:G 91/ 12）、测试挥发性有

机物的废弃物和土壤的采样方法（ASTM D4547）、土壤样品的保存和运输方法（ASTM 
D4220）、用螺旋土钻采样器的采样方法（ASTM D1452）、用薄管采样器的采样方法（ASTM 
D1587）、用环型衬管式采样器的采样方法（ASTM D3550）、用劈管式采样器的采样方法

（ASTM D1586）、土壤样品的定性描述方法（ASTM 3550）等。美国 EPA 在 Soil Screening 
Guidance（1996）中关于场地的监测采样也做出相关了规定，除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外

可以根据土壤特征采集同层土壤的混合样品，即通过将场地划分为不同地块，地块面积为

0.5 英亩（约 2024m2）或更小，一般情况下在从每个地块内划分 4 个、6 个或 9 个网格，每

个网格内再进行同层取样，取样后制成混合样品待测。在采样深度上，从地表下 2cm 土壤

开始采样，每隔 2 英尺（约 0.6m）采集一个土壤样品。 
日本早在 1970 年就颁布了《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并作了数次修订，并制定了土

壤质量标准和分析方法，1991 年 8 月修订了 Cd 等 10 项标准，于 1994 年 2 月增加了有机氯

化合物等 15 项土壤环境限制标准。在颁布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实施规则》中将监测物质分

成三种，分别为特定有害物质（主要是挥发性有机物）、特定有害物质（主要是重金属等）

和特定有害物质（主要是农药等）。针对土壤污染调查监测规定了点位布设、样品采集及样

品分析检测等方法。采样布点是在场地东西和南北方向划定网格，原则上每 100m2（10m×

10m）设 1 个采样地块；污染可能性小时为每 900m2（30m×30m）设 1 个采样地块；VOC
不采混合样，金属和农药等可采 5 点混合样。其中样品采集分土壤气样品采集、土壤浸出浓

度样品的采集和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样品的采集，样品分析测试也针对三种样品进行具体分析

方法的规定。土壤的采集从地表到地下水依次为地表至地表下 5cm 土壤样、5cm 到 50cm 土

壤样及深层土壤样（从 0.5m 以下到地下水位止每间隔 1m 采 1 个样品）。 
英国标准局（BSI）于 1988 年颁布了《潜在污染土壤的调查规范》（草案）（DD175:1988），

该规范规定了一般土壤污染调查的程序和方法指导，包括准备、布点方法、样品采集数量、

样品采集方法、质量控制及报告编写等内容。此外，还积极采纳了 ISO 的有关土壤采样与

制样标准。例如 ISO 11264 土壤质量理化分析用土壤样品的制备、ISO 10390 土壤质量土壤

pH 的测定、ISO 1038226 土壤质量用于好氧菌评价的土壤样品收集、处理和贮存导则，以

及 ISO 10381/ DIS 一系列土壤质量采样指南（草案），包括调查方法、取样设计、取样方法

及安全防护方法等。 

4.2 国内与场地相关的监测标准概况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场地环境监测的相关标准。在实施场地环境监测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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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参照有关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执行。如我国于 1995 年颁布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2-1995），其中规定了土壤中 Cd、Hg、As、Cu、Pb、Cr、Zn 及 Ni 总量和六六

六、滴滴涕的三级环境质量标准。原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分析方法除六六六和滴滴涕按《土壤

质量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气相色谱法》（GB/T14550-93）分析方法外，其余采用《环境监

测分析方法》（1983）、《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1992）、《土壤理化分析》（1978）中规

定的方法执行。我国的农业、林业、地质以及卫生部门也已相继制定了一些有关土壤质量的

行业或国家标准和规范，有些标准方法或规范，在土壤环境监测过程中可以供参考。 
2004 年颁布了《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其中规定了土壤环境监测

的布点采样、样品制备、分析方法、结果表征、资料统计和质量评价等技术内容。在采样准

备中对监测项目与频次进行了规定，同时阐述了简单随机、分块随机、系统随机三种布点方

法。在样品采集中主要规定了区域环境背景土壤监测、农田土壤监测、建设项目土壤环境评

价监测中采样的相关要求，在其中还介绍了混合样的采集方法及随机深度和分层深度采样的

采样深度计算方法。样品制备中主要介绍了制样程序。样品保存中主要规定了新鲜样品保存

条件和时间。土壤分析测定中主要规定了样品处理、土壤常规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土壤环

境质量评价中主要介绍了评价标准、评价因子及相关评价模型。此标准主要是针对土壤普查

监测与环境质量评价等方面提出相应要求，主要适用于全国区域土壤背景、农田土壤环境评

价等的监测。 
2007 年颁布了《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HJ350-2007），该标准主

要是根据土地开发用途针对土壤中污染物规定标准限值及相关分析方法，规定了 92 项污染

物，其中无机污染物 14 项，挥发性有机物 24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47 项，其他污染物 7 项。

同时将土壤环境质量分为 A、B 两级：A 级标准为土壤环境质量目标值，代表了土壤未受污

染的环境水平，符合 A 级标准的土壤可适用于各类土地利用类型；B 级标准为土壤修复行

动值，当某场地土壤污染物监测值超过 B 级标准限值时，该场地必须实施土壤修复工程，

使之符合 A 级标准。但该标准是为了确保展览会建设用地的环境安全性而制定，只适用于

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一般情况下，场地的环境监测除包括场地内的土壤环境监测外，还应包括场地的地下水

监测、与场地有关联的地表水监测、场地的环境空气及恶臭监测、场地的残余废弃物危险废

物特征的监测。 
目前与场地相关的标准还包括 1993 年颁布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此

标准是地下水勘查评价、开发利用和监督管理的依据，规定了地下水的质量分类，地下水质

量监测、评价方法和地下水质量保护。 
相关的《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中规定了地表水监测的布点与

采样、监测项目与相应的监测分析方法，但是主要是针对于江河、湖泊、水库和渠道的水质

监测，包括向国家直接报送监测数据的国控网站、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市（地）级、

县级控制断面（或垂线）的水质监测，以及污染源排放污水的监测。但在场地地表水监测的

采样点选择方面缺乏针对性。 
另外《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05）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

测的采样频率、监测项目、采用仪器与相应的监测分析方法等内容，适用于对环境空气质量

进行监测。《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了八种恶臭污染物的一次最大排放

限值、复合恶臭物质的臭气浓度限值及无组织排放原的厂界浓度限值，适用建设项目的环评、

设计、竣工验收及其建成后的排放管理。对于含有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场地，在环境调查、

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及后评估等过程的监测中，需要对地表空气及可能产生的恶臭进行监测，

虽然现有标准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很难满足场地特殊环境条件下环境空气的监测。 
在残余废弃物危险废物特征监测方面，《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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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8）规定了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工业固体废物的特性鉴别及环

境污染监测；《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2007）规定了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

中样品采集和监测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其中的技术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对场地中废弃物样品的采集及分析起到借鉴作用。 
在以上标准的基础上，国家其他相关部委及其下属科研机构还根据自身的需要开展一系

列适合我国国情的一些土壤监测研究，比如土壤中水分的监测，土壤侵蚀和盐渍化监测，土

壤肥力监测等，大多数是针对土壤而非针对特异性较大的场地，因此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场地

环境监测领域还有一定的差距。 
由于我国污染场地特征的多样性，对场地全过程管理的不同阶段的监测要求也不同，这

就需要有针对性提出具体规定及操作方法，制定相应的监测技术导则，以满足对各类场地进

行的环境调查监测，污染土壤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及回顾性评估监测的相应要求，

以规范化场地的监测与监督，为场地的环境监测提供技术支撑。 

5 主要技术内容解释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监测目的、内容及

工作程序，监测计划，采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样品分析，监测报告编制（以下内容设置与

标准文本章节一致）。 

5.1 适用范围 
根据目前我国现有场地的存在形式及现状的复杂性，对场地实施全过程管理应包括场地

的环境调查，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回顾性评估等阶段，因此本标准主要是针对于

场地全过程管理各环节的环境监测，即包括场地的环境调查监测、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监测、

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及回顾性评估监测。场地环境监测以土壤监测为主，兼顾场地

残余废弃污染物、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空气及治理修复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但本标准不

包括场地的放射性监测及致病性生物污染监测。 

5.2 术语和定义 
为了使标准内容易于理解，本标准规定了 5 个重要的术语和定义，分别为：场地、污染

场地、关注污染物、土壤混合样、危险废物。 

5.3 监测目的、原则、内容及工作程序 
本部分提出了场地环境监测的目的、原则，场地环境监测对应场地全过程管理每个阶段

应开展的工作内容，以及监测实施时应开展的工作程序。 
5.3.1 监测目的 

场地全过程环境管理的各个阶段都需要进行相应的环境监测以保证并监督其工作的有

效性和准确性。场地环境监测的目的就是为加强场地环境管理，推进场地的环境调查及污染

场地的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为场地的全过程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5.3.2 监测内容 

为实现上述目的，“4.3.1 监测内容”中将场地环境监测内容分别针对场地的环境调查监

测，污染土壤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及回顾性评估监测等进行主要内容说明，即为场

地的全过程管理提供依据。 
5.3.3 监测工作程序 

为完成上述监测内容，“4.3.2 监测工作程序”中对特定场地进行环境监测的程序一般可

以设定为以下几个部分：根据下达的任务确定监测场地及属于哪一阶段监测；确定后应针对

指定场地按照各阶段监测的目的和要求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汇总分析，通过分析研究尽可

能真实的反映场地历史及现状；根据前期信息分析结论及隶属的监测阶段制定监测计划，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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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计划中必须包括监测范围、监测介质、监测项目、采样布点方法及监测工作的组织等方面

的内容；根据制定的监测计划实施样品的采集和分析，并进行数据处理，这个过程中必须采

取一定手段的进行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最终编制监测报告。 

5.4 监测计划 
本部分共分七节，规定了场地环境监测计划制定过程中的相关内容，包括资料信息收集

分析，监测范围、监测介质、监测项目、采样点布设方法的确定，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以

及监测工作的组织等方面内容。现场样品采集前必须开展详细的监测计划制定工作。其中

5.1 条建议针对各监测内容的目的和要求，确定应收集的资料信息。5.2 条介绍场地监测的范

围含义与界定。由于场地监测中采样点布设的相关内容为核心重点，所以在本标准“5.5 采
样点布设方法”的内容中是初步介绍各介质采样点布设相关内容，重点介绍了典型的土壤采

样点布设方法，其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在第六章采样点布设中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由于场

地的环境监测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在计划中体现各分项工作的组织与相互协调，因此在

5.7 中对监测工作的分工、准备和实施进行了介绍。 
5.4.1 监测介质 

第五部分5.3条规定不同阶段监测实施过程中需要监测的环境介质。场地环境调查监测、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及回顾性评估监测的介质主要为土壤，同时也应包括

必要的地下水、地表水和环境空气等环境介质。 
5.3.2 中规定了场地环境调查的监测介质中还应考虑场地残余废弃污染物，进而鉴别场

地中的残余废弃物及部分土壤是否属于危险废物。5.3.3 中规定了治理修复监测的介质还应

包括治理修复工艺排放的污染物（如废气、废水及废渣），即为防止二次污染必须对可能产

生的污染物进行监测。 
5.4.2 监测项目 

“5.4 监测项目”依据不同监测阶段的实际需求，明确了各自的具体监测项目。 
场地环境调查监测中包括了初步采样监测阶段和详细采样监测阶段。初步采样监测阶段

的目的是为筛选出关注污染物；详细采样监测阶段的目的是对已经确定的关注污染物进行监

测，同时对土壤理化特征进行监测。 
“5.4.1 环境调查监测项目”中规定了场地环境调查初步采样监测阶段的监测项目应根

据前期调查的阶段性结论确定，同时也应根据不同介质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中各项指标确

定。如场地环境调查阶段可明确排除的污染因子，可在关注污染物识别阶段不进行监测。场

地环境调查详细采样监测的项目应包括土壤理化特征及关注污染物。土壤理化特征的监测项

目包括土壤 pH、粒径分布、土壤容重、孔隙度、有机碳含量、渗透系数等。关注污染物监

测项目包括危险废物特征、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空气中的关注污染物。 
5.4.2 中规定了场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及回顾性评估阶段的监测项目为场地污染环境

风险评估所确定的需治理修复的各项指标。地下水、地表水及环境空气的监测项目为关注污

染物识别阶段所监测出的接近或超过风险启动值或相应质量标准的各项指标，同时为了防止

治理修复过程中二次污染，要考虑污染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作为监测项

目。 
5.4.3 关于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5.6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中相关规定涉及场地环境监测中的样品采集、样品分析及

数据处理，在《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地表水和污水监测

技术规范》、《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中已经有较成熟

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方法及要求，同时也可参照美国 EPA 的土壤采样质量保证导则（EPA/ 
600/ 8289/ 046）。 
5.4.4 关于监测工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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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环境监测工作的分工、准备及实施的过程中，共同涉及到监测机构的确定及监

测任务的委托。 
⑴ 监测机构的确定 
监测机构一般可分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授权或认可的监测机构、具有相应资质的实验室

和一般性的监测分析机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授权或认可的监测机构可从事场地环境调查监测、场地治理修复监

测、工程验收监测及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 
具有相应资质的实验室可从事场地环境调查监测、场地治理修复监测。若所在地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认可，也可进行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 
一般性的监测分析机构可从事场地治理修复监测，有条件的治理修复单位也可自行进行

治理修复监测。 
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需纳入工程验收监测的关键项目或指标，也必须由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授权或认可的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⑵ 监测任务的委托 
监测任务的委托方一般可为场地所在地的环境保护或国土规划部门、场地的拥有者、场

地污染的责任者、场地的环境调查单位、风险评估单位、治理修复单位等。 
监测任务的原则上应委托一家监测机构进行，如该单位无法完成全部监测内容，则可将

其中部分检测内容再委托给其他监测机构，但必须得到委托方认可。 
监测任务的委托应以书面委托书或书面合同的形式加以确认。 

5.5 采样点布设 
本部分共分为五节，分别从环境调查监测、场地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场地回

顾性评估监测等方面规定了监测点位的布设方法及注意事项。在不同监测内容中主要介绍土

壤和地下水的采样点布设方法，同时介绍在监测中必要的地表水、大气及场地废弃残余物的

采样点布设方法。 
由于场地全过程管理过程中环境监测的工程量和投资均较大，因此选择一个科学合理、

能够较真实反映污染特征采样点布设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标准结合场地环境调查，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回顾性评估等阶段相应监测工作的实际特点，分别设定了相

应的采样点布设方法，尤其针对每个监测内容分别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空气、废

弃残余物等监测介质进行了详细规定，为关注污染物的识别及污染特征的确定提供技术支

持，避免重复工作量。 
样品采集点位应通过对该场地实际情况和场地地图结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布设，因此应

获得或绘制场地的数字地图，并将准确进行 GPS 定位。由于场地条件复杂，并受控于监测

成本，因此对于场地内土地使用功能不同及污染特征明显差异的区域，采用分区布点法进行

监测点位的布设，可以按照使用功能分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等，可同时或进一步按照污

染特征进行分区划分。在不同的区域内有针对性的布设一定数量的采样点。 
对于场地环境调查监测，分别对场地环境监测初步采样监测阶段和详细采样监测阶段的

布点进行了规定。初步采样监测阶段注重关注污染物的确定，要根据场地环境调查的信息收

集、踏勘及访谈中获得的污染概况、场地面积大小、土壤母质、土壤类型的差异进行采样点

的布设。详细采样监测阶段的布点在依据相关布点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关注污染物及识别阶

段相对污染较重的区域进行采样点布设。 
由于美国和日本的场地土壤监测布点都是先将场地划分为监测地块，然后在监测地块中

设置一定数量的采样点，因此本标准也通过布设网格设置监测地块。美国相关标准指引中要

求监测地块一般不超过 0.5 英亩（约 2024m2），日本相关标准中要求监测地块不超过 900m2，

本标准要求不超过 16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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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样深度方面，美国相关标准指引要求每隔 2 英尺（约 0.6m）采一个土样，日本相

关规定要求每隔 1m 采一个土样，由于我国场地条件变化较大，有很多场地已经受到较大的

扰动，因此本标准要求在一般情况下 3m 以内深层土壤的采样间隔为 0.5m，3m-6m 采样间

隔为 1m，6m 至地下水采样间隔为 2m。 
在场地环境监测过程中，只针对场地范围内的土壤及相关介质进行监测，因此本标准在

“6.2 场地治理修复监测点位的布设”中只针对场地范围内原位治理修复的监测点位进行规

定，场地范围以外的异位治理修复不在本标准规定的范围内。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需求，如需要设置对照采样点，则可在场地外部区域的四个垂直轴向

上选择未经扰动的土壤进行采样监测。每个方向上分别在场地边界外一定距离布设采样点，

并将离场界距离相同的四个土样制成混合样（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场地例外）。最终将离场

界不同距离的 3 个土壤样品监测数据取平均值，以表示场外区域土壤中各物质的浓度值。 

5.6 样品采集 
本部分共分为六节，分别从场地残余废弃物样品的采集、土壤样品的采集、地下水样品

的采集、地表水样品的采集、空气样品的采集、生物样品采集等方面规定了样品采集工具、

采样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 
“7.1 土壤样品的采集”中从表层土壤、中层土壤和深层土壤规范了土壤采样工具及采

样过程。 
使用人工回转钻（带螺纹钻头的螺纹钻和钩形钻头的管钻）直接取样，该法取出的土样

不是芯样，不适合土层观察及水力传导率等参数的测试，同时不适合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

壤取样；管式采样器是靠锤击或静压贯入土壤直接取样，取出土壤为芯样，对土壤的扰动小，

可保持土壤原有的构造、容积密度、含水量等物理特性； 
机械钻孔取样是钻土成孔后，到设定采样的深度，使用采样器取土壤样。 
取样器包括劈管取样器、薄管取样器、活塞式取样器等。薄壁取样器一般用在粘土、粉

土和细砂土壤。操作时一般不用锤击，只有在非常硬的土壤才使用。劈管取样器靠锤击压入

土壤，适用不同类型的土壤。活塞取样器靠锤击压入土壤，活塞和土壤接触形成吸力吸入土

壤，取土土壤后利用活塞挤出样品。该采样器不适合高空气渗透的土壤。 
采样工具的使用也可参考美国 ASTN 中的相关标准，如用螺旋土钻采样器的采样方法

（ASTM D1452）、用薄管采样器的采样方法（ASTM D1587）、用环型衬管式采样器的采样

方法（ASTM D3550）、用劈管式采样器的采样方法（ASTM D1586）。同时土壤扰动会造成

挥发性有机物的挥发损失，因此对于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采样不应采集混合样品，并应采用

无扰动式的采样方法。 
由于挥发性有机物、易分解有机物性质不稳定，因此“7.1.6 特殊土壤样品的采集”中

针对的采样提出具体要求，在采样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样品的扰动，迅速采样后封装于特定

采样瓶中，同时可通过液封对样品进一步封闭，以避免样品中污染物的挥发或分解。同时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土壤的采样也可参考美国 EPA 的土壤和废弃物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方

法（EPA Method 5035A）。 
“7.1.7 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可按《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执行外，也可参考美

国 ASTM 中的土壤样品的保存和运输方法（ASTM D4220）。 
“7.2 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中对非水溶性有机物的采样进行规定，由于非水溶的特性，

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会聚集在地下水的上层，可以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采集；

对于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会聚集在地下水的下层，可以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或

潜水式采样器采集，采样过程中尽量减小扰动，以避免采集样品中混入其他物质。如地下水

样品需要测定重金属含量时，可对水样进行过滤，以避免引入其他物质影响测试结果。 
“7.4 空气样品的采集”中对于有机污染和汞等挥发性重金属污染场地，尤其是挥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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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污染的场地，要求对地表一定距离的环境空气进行采样。要根据分析仪器的检出限，设

置具有一定体积的封闭仓，封闭 12h 后进行气体样品采集。通过样品分析明确污染土壤可能

对上层空气造成的污染程度，以及在治理修复过程中污染较重土壤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为后

续实施相应治理修复和保护措施提供依据。空气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相应项目的标准监测分

析方法要求保存和运送待测样品。 

5.7 样品分析 
本部分共分为两节，主要介绍了现场样品分析和实验室样品分析方法的选择和注意事

项。 
在场地监测中有条件进行现场监测的监测项目应进行现场分析，除“8.1 现场样品分析”

中的规定外可采用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专利仪器设备。在“8.2 实验室样品分析”中土

壤理化特征的分析目前国内大多数工程实例中也是参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也可参照美国 ASTM 系列标准中的相关规范。 
样品分析应用监测方法标准中的测定方法。 

5.8 监测报告编制 
本部分共分为四节，主要介绍了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数据处理方法及对各阶段监测结

果的评价内容及要求。 
通过对场地的采样分析及数据处理，应最终形成相应的监测报告以表明监测结论，要能

明确场地的污染程度，初步反映相应的风险。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要尽可能详实、充分，各

操作、审核环节的人员都需认真核定确认。 
场地环境调查监测结果和识别监测结果是对场地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初步的评价，为判

定场地是否需要启动场地污染风险评估程序提供依据。场地治理修复监测结果是根据场地治

理修复过程中的土壤、残余废弃污染物和必要的大气监测结果，评价各项治理修复工程措施

（残余废弃污染物清理、污染土壤异地处理的清挖、原地治理修复等）的阶段性实施效果。

工程验收监测结果是根据工程验收监测结果（包括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需纳入工程验收的监

测结果），考核治理修复后的场地是否达到场地污染风险评估所确定的修复目标值。场地回

顾性评估监测结果是根据验收后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空气及场地植物的监测结果，

考察治理修复工程措施效果的可靠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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